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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基本法與中國憲政發展

⊙ 李燕萍

 

香港澳門相繼回歸祖國以來，港澳基本法已經在港澳地區的各個領域開始實行。實踐證明港

澳基本法有效的維護了港澳地區相對獨立發展的狀態，促進了港澳地區的穩定與繁榮。但是

港澳地區的發展與中國整體的進步是無法割裂開來的，因此，如何進一步促進基本法發展，

發揮基本法保障功能，同時又對中國憲政法治結構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問題。本文主要根據基本法的制度規範與回歸以來的實踐情況初步探討了港澳基本法對中國

憲政發展的作用與可能存在的問題，指出港澳基本法作為憲制性法律檔，體現了一定的憲政

精神，保障了港澳地區的自由市場經濟發展，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使港澳地區成為中國民主憲

政發展的試驗區。然而作為地方的港澳地區的憲政發展必然與中國整體發展狀況息息相關，

不可能脫離祖國大陸而獨自前行，中國民主憲政的發展也必然要吸納港澳地區的經驗與教

訓，這個過程沒有任何先例可循，只有彼此學習，相互信任，守望相助，共同創建出符合中

國發展要求的憲政法治道路。

一 一些概念：自由、民主與憲政

在進入討論的主題之前，有必要明確本文的相關概念。本文無意詳盡探討自由、民主與憲政

這些詞語的各種流派與用法，而是簡單介紹它們的普遍性用法與彼此之間的關係，為之後的

使用提供必要的鋪墊。應當承認，本文中使用的這些概念很大程度上都是西學東漸的結果，

但是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家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智慧財富，具有某些共同之處，這些共同

性使得對話與學習成為可能。這些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發展，並在事實上影

響著立基於「一國兩制」理論的港澳基本法中的相關制度與實踐。

甚麼是自由？一般而言，自由就是指自己作主，不受限制與約束的狀態或不受阻礙的活動能

力1。阿克頓指出自由是指一種自信，每個人在做他認為是他自己的份內事時，都將受到保護

而不受權力、多數派、習俗和輿論的影響2。哈耶克認為，「自由」只是一種沒有外部壓制、

擺脫外物的自由，是指「獨立於他人的專斷意志」之「強制不存在」的狀態3。由此可以看

出，自由首先是指一種不受壓制的狀態，並且這種狀態受到某種程度的保障。按照保障程度

不同，可以區分為事實上的自由與制度化自由4。前者是指任何社會中人們都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享有私生活領域中實際存在的個人自由。但是這種自由隨時可能受到政治權力的侵犯，這

種狀態下的強制不存在只不過表明政治權力沒有運行到此，並不是政治權力不能運行到這個

領域。因此，這種自由是非常沒有保障的。制度化自由則在於用法律制度限制政治權力，自

由受到法律保護並以權利的姿態體現出來，而這必然要求法律的制定過程符合民主要求。按

照自由的內容不同，可以區分為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前者構成市場經濟的基礎性條件，主

要以財產權、經濟活動自由、社會福利、受教育權等形式表現出來。政治自由是指關係個人



精神利益的自由，包括信教自由、意見自由、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在許多國家，最被重視

和珍視的實質性權利是政治自由，其中尤以言論、集會自由最為重要5。

民主，按其字面意義，是人民的統治或權力，民主要求「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似乎意味

著權力的無限性而並不包含對權力的限制。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從來沒有拒絕過民主，事實

上，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是中國憲法的正式表達。中國的國家領導人也在不同

場合宣揚了民主精神。「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積極推進

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制度，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

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這些年來，我們在國家領導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體制、決

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基層民主制度、監督制約制度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取

得了顯著成果。」6 「請你記住兩點，第一，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我們的社會主義社

會是一個改革、開放、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社會主義社會；第二，沒有政治體制改革作保障，

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最終取得成功。」7建國前，毛澤東曾這樣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

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然而，民主與自由並非天然自洽物，極端的民主會造成多數人專制的局面，基於人類在民主

歷程中所經歷的經驗和教訓，民主必須是自由的民主。為甚麼只有自由民主才是可以接受的

民主？自由的民主意味著，在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統治之下，個人的權利與自由是至高無

上的，公民既有古代人的那種參政的自由，也有現代人那種專注於自身事務的自由8。個人的

自由權受到憲法和法律的明確保障，憲法同時也對政府的權力加以嚴格的限制，因此，個人

自由得以免遭民間和官方的侵害和剝奪。不自由的民主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極權民主，人民

的意志高於一切，當然也高於人民的自由，不得存在任何反對派。一種是集體民主，在這些

國家雖然有自由公開的選舉，但是，人民的政治自由權以及經濟和其他自由權仍受到嚴格的

限制。自由民主只存在於自由市場經濟之中，雖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不都實行自由民

主，但沒有經濟上的自由決不會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有了經濟上的自由不等於有了政治上

的自由民主。

所謂憲政，一般而言，就是有限政府。它指向一套確立與維持對政治行為和政府活動的有效

控制的技術，旨在防止政府侵害個體的基本自由。憲政關涉兩種關係：第一，政府和公民之

間的關係，即權力與權利的關係；第二，政府各部門之間的關係，即權力之間的橫向或縱向

的關係。立憲主義意味著在政府和公民的關係中對政府行為進行有效規制，在權利與權力之

間謀求微妙平衡。憲政這種以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方式組織政治決策程式的一套自覺規則，因

社會而異9。在中國，從清末制定欽定憲法大綱開始了近百年的行憲歷程。經過孫中山先生創

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之學說，並以臨時約法初建中華新政制之格

局。然而袁世凱、張勳復辟，曹錕賄選憲法等行為使得憲法實施變得更為艱難。後經中華民

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三十三年中制定了四部憲法。自八二憲法以來則三次

修憲，充分顯示了中國憲政道路之艱難。在自由民主制度下，通過憲法（包括人權法案）、

分權制衡、法治、政教分離、新聞輿論自由等，對國家權力加以限制，是現代憲政國家的基

本制度安排。

綜上所述，如果說自由是值得珍視的重要價值，那麼民主與憲政就是從不同方面對自由的保

障。民主政治應當以保障自由為目標，然而民主與自由之間的張力並不會因為民主包含自由

而消除，如果對民主選舉出來的政府不以限制，專制同樣可能發生，個人自由同樣會受到侵



害，因此民主並不能獨自保護自由。現代社會中的自由是以憲政來保障的，意味著即使是民

選的政府也不能制定違背保障自由的法律，這對純粹的民主原則構成了某種限制和約束。因

此，在保護個人自由方面，憲政或許比民主更重要，民主必須是憲政的，憲政民主就是使民

主定位於保護自由的民主。而這些理論對下面要探討的港澳基本法與中國憲政的關係有著重

要意義。

二 港澳基本法對中國憲政發展的意義

在釐清了上述概念及我們的主張之後，接下來我們要討論港澳基本法與中國憲政發展問題。

在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市場已經成為社會資源的主要配置手段，經濟的發展推進了

社會政治結構變遷的步伐，憲政問題開始受到了人們的重視，如何在現有條件下建設出符合

中國實際需要的憲政體制成為中國學界的重要話題。儘管中國憲政道路仍處於探索的過程

中，但是在處理港澳問題時，中國人民富有創造性的提出「一國兩制」思想，尤其是建立在

這個理論基礎上的港澳基本法的出台，為中國憲政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泛的探討空間。一般

而言，港澳基本法對中國憲政制度成長的意義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港澳基本法制定的過程與背景來看，回歸前，港澳地區的政治經濟特徵是市場經濟

較為發達，個人自由尤其是經濟自由得到充分保障，面對港澳地區比較充分發展的市場經濟

自由，港澳基本法主要是為了保持這種自由繁榮而進行了相關制度設計。這也是「一國兩

制」理論中「制度不變」的真實含義，換言之，「制度不變」並非意味著制度絕對不可改

變，而是要通過制度的連續性保障已經形成的個人自由狀態10。可見，港澳基本法中的各種

制度安排為保障與發展自由而設置，其中的民主制度也是立基於自由的民主制度。此外，港

澳基本法的制定過程充分民主化，各界人士對基本法都有所期望並積極參與其間11。更為重

要的是，港澳基本法的制定體現了中國憲法實事求是的特性，鍛煉了中國政治的制度性妥協

能力。在多元格局中實現權力制衡，主要表現為中央與地方、行政機關與公民社會、強制與

合意這三大關係的平衡。制度性的妥協是以仲介機制為基礎、按照一定規則和程式進行的。

其特點不是單純取決於力量對比和討價還價，而更多地倚賴於說理論證。這對於中國憲政而

言是十分重要的發展。

其次，從港澳基本法的內容來看，從多個方面對自由民主進行了憲政意義上的規範。港澳基

本法中以專章的形式規定中央地方關係。確立了一種不同於大陸地區的新型的中央地方關

係，中央權力最高但有限，地方高度自治但服從中央的約束。作為一份憲制性法律檔，運用

法律手段將中央地方許可權予以明確，賦予地方高度自治權，是對傳統的中央集權制管理關

係的突破。使得中國的地方自治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局面，包括有基層民主自治，民族區域自

治，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多種自治形態並存，傳統單一制國家結構呈現出多樣化。就地方

治理結構而言，港澳基本法設立了行政主導，行政與立法互相制約互相均衡的地方政治模

式。不同於典型的三權分立結構，也不同於大陸地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發揮了政府治理

的積極作用。儘管立法會許可權仍然受到限制，但回歸以來的實踐表明，行政機關體現了較

好的政府自律，發揮了政府應有的作用，促進了港澳地區的社會發展與經濟繁榮。此外，港

澳地區司法制度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司法權的範圍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回歸之前的範

圍12。例如，根據基本法規定，港澳地區設立終審法院，並享有對基本法部分條款的解釋

權，這對於港澳地區法治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保障。



最後，從港澳基本法的實踐情況來看，法治精神得到了很好的發揚，經濟自由得到了有效保

障，社會實現了平穩過渡。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回歸十年來，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都嚴格履行

基本法規定的權利義務關係，彼此信任，互相協作，通過對話與溝通解決發展中出現的各種

問題。使得港澳地區人民的國家觀念越來越強烈，民主參與意識增強，為港澳地區的社會經

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性框架。

三 港澳基本法對中國憲政發展的挑戰

然而，港澳基本法為港澳地區提供了憲政資源，並不等於憲政民主在香港澳門就會自然出現

或必然成功。就像任何一部憲制性法律檔一樣，港澳基本法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窮盡所有問

題，港澳地區的憲政發展依然有賴於實踐推進。同時，地方性的憲政制度無法離開國家的憲

政體制而獨行，處於不同發展條件的港澳地區憲政與國家憲政體制在互相推進的過程中，必

然存在矛盾與衝突，甚至是相當尖銳的衝突。但是我們認為，這些衝突與其說是一種對立，

不如說是融合過程中的激流，因為這種碰撞只能使中國的憲政道路變得更加寬闊與真實。具

體而言，存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對於港澳地區的憲政而言，港澳基本法的憲政性原則並不完善。例如，立法會和政府

之間雖有一定相互制衡，但立法會仍處於弱勢，「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雖然能夠保持政府

的獨立性，但可能使行政機構一家獨大，不願傾聽來自社會的聲音，使社會力量無法從政治

層面建構起制約權力的制度性框架。因此，如何建設民主不僅是中國憲政的重要內容，同樣

也是回歸後港澳地區憲政的重大課題。如何發展民主，必須有什麼樣的制度結構和程式，以

及在具體情況下應遵循甚麼步驟，個人自由才能在現實生活中實現和得到保障，仍然是不斷

探索中的問題。此外，在港澳，法治只是作為一種基礎性制度出現，其對個人自由的保護措

施，並沒有完全提升到政治制度層面。獨立的司法機構，雖「分立」於行政和立法，但卻缺

少對行政和立法「制衡」的一環。同時，普通法院對法律的審查許可權受制於地方法院的地

位無法得到有效實施。

其次，如何協調中央地方關係，缺少解決爭議的憲政性制度安排。從基本法的內容來看，中

央政府只有少數權力，大量權力歸於特別行政區政府，但是沒有設置相關的糾紛解決機制。

從其他國家的憲政經驗來看，通常由司法性質的機構進行獨立的終局性裁決，由於港澳基本

法分別賦予港澳地區終審權，這樣在一個主權之下形成三個終審權，造成事實上沒有最高司

法機關的局面。無法通過司法途徑解決。事實上，在大陸地區的中央地方關係爭議中，也沒

有專門的憲政性制度安排，沒有形成中立且獨立的常設性裁決機制13。因此，這個問題的最

終解決也許只能寄希望於憲政在中國的實現。但是，促進香港憲政的發展本身就會對中國的

憲政發展作出貢獻，不僅為中國的憲政建設提供經驗，而且有益於構建中央地方關係。

最後，港澳基本法中雖然對個人自由與權利進行十分詳盡的規範，但是缺乏「不得立法」剝

奪個人自由的明確條款，這就意味著個人自由完全依賴於司法保障，問題是基本法的最終解

釋權在於中央，如果中央政府認為某些言論危及國家安全，香港法院是否還能獨立審判呢？

事實上，回歸後出現關於解釋權爭議的案件已經很好的說明了司法的有限性14。此外，由於

港澳地區法律制度與大陸地區不同，尤其是在人權保障方面，港澳地區已經加入多個人權公

約，且基本法中規定的公民權利義務與憲法中的內容有所不同，勢必在一個主權之下形成多

種人權區域的局面，對於中國而言，如何實現憲法中平等原則，將這種情況轉化為人權發展

的動力值得研究。



四 結 語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認為港澳基本法有可能成為促進港澳和中國大陸共同達成憲政民主的重

要制度性安排。首先，「一國兩制」就是要保持港澳地區已經發展多年的經濟自由與個人自

由狀態，在這個基礎上才有所謂的「制度不變」。然而，港澳地區一直沒有完整意義上的憲

政民主制度，原有的法律制度只是提供了法治的基礎性制度，無法實現制約和限制任何絕對

權力的憲政要求。在這個意義上，港澳基本法為港澳地區的憲政發展提供了制度框架，符合

港澳地區發展的趨向。其次，港澳地區的民主政治發展，已經成為整個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

部分，作為制度性妥協結果的「一國兩制」實際上已經並將繼續改造中國的政治架構，香港

民主憲政的成功也會為創造性轉換中國政治傳統作出貢獻。如何有效的利用這塊試驗田，既

推進港澳地區的民主發展，又給中國大陸地區的憲政發展提供經驗，是對智慧的中國人民的

考驗，同時也蘊含著無限的生機。另一方面，中國的政治演進同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港澳地

區的政治發展。中國經濟改革中蘊涵的政治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特別行政區的憲政發

展方向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只不過是中國改革的邏輯延伸。鄧小平在

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曾說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香港在

1997年回歸祖國以後五十年政策不變，包括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還要說，

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我們不必拘泥於「五十年」之類的字眼，其中更多表達的是

對港澳與大陸地區制度發展的信心與勇氣。

如果說在市場經濟的引導下，自由發展越來越成為全體中國人民接受的價值追求的話，那麼

如何使得這種自由成為有保障的制度性自由，則有賴於民主憲政體制的建設。從這個意義上

說，港澳地區的憲政發展與大陸地區的憲政發展具有殊途同歸的可能，彼此學習借鑒的空間

將會更加廣闊。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港澳基本法既是港澳地區憲政發展的基礎性規範，又

是中國憲政的自然延伸，必將有益於中國憲政制度的發展與整合。

* 本文寫作得到澳門基金會專案支援，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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